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县级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资金-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

项目单位：中共仁化县委政法委员会（公章）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叶选明

联系电话：0751-6802006

填报日期：2025年3月10日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本单位2024年度县级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资金-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73万元，支付73万元，资金执行率100%。此项经费主要用于安装基层综治中心乡村公共公安视频监控补点，支付视频监控平台（雪亮平台）维保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汇聚电路服务费。
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果
自评分数100分，等级优秀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  1.资金支出情况。本单位2024年度县级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资金-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经费县财政拨款73万元，支付73万元，资金执行率100%。
  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2024年，结合“百千万”高质量发展工程，进一步扩大“雪亮工程”公共视频资源补点和汇聚接入。县委政法委联合县公安局，根据平安乡村建设与“百千万”工程乡村智能化治理要求，提升乡村治安立体化防控水平。以“先汇聚、再补点”方式，既节省投资预算避免重复建设又能满足乡村摄像资源覆盖。对目前已建设的二、三类乡村视频资源汇聚到雪亮工程平台统一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 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一是支付基层综治中心乡村公共公安视频监控补点费用595080元；二是支付视频监控平台（雪亮平台）维保费三年112121元；三是支付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汇聚电路服务费费用22799元。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。无。
三、改进意见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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